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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为执行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规范燃煤电厂环保设施运

行，特制定本技术要求。 

燃煤电厂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污染是近年来上海地区关注的环

境影响因子，在现有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体系中未见相

关检测、评估方法或标准。 

本技术要求主要起草单位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、上海明华电

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申欣环保实业有限公司。 

本技术要求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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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    

本技术要求规定了燃煤电厂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测试的一般性原

则、内容、程序、方法和结果评估。 

本技术要求适用范围参照《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1/963-2016）。采取烟气加热或烟气冷凝再热技术的燃煤电厂

可免于测试但不得无故停运相关设施，其中，采取烟气加热技术的，

正常工况下排放烟温应持续稳定达到 75℃以上，冬季（每年 11月至

来年 2月）和重污染预警启动时排放烟温应持续稳定达到 78℃以上；

采取烟气冷凝再热技术且能达到消除石膏雨和白色烟羽同等效果

的，正常工况下排放烟温必须持续稳定达到 54℃以上，冬季和重污

染预警启动时排放烟温应持续稳定达到 56℃以上。同时，企业可以

安装摄像头监控烟囱烟羽，在确保不见有色烟羽时适当降低排放烟

温，并固定每小时的第 15 分钟、30 分钟、45 分钟及整点拍照留档

一年备查，视频资料保存一年备查。采用其它技术的，经专家评估

达到消除石膏雨和白色烟羽同等效果的，也可免于测试但不得无故

停运相关设施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技术要求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

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。 

GB 16157   固定污染物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

法 

HJ 664     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(试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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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J 2.2     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 大气环境 

HJ 75      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

3 术语和定义 

3.1石膏雨 

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吸收塔出口净烟气由于处于湿饱和状态，在

流经烟道、烟囱排入大气的过程中因温度降低，烟气中部分汽态水

和污染物会发生凝结，液体状态的浆液量会增加，并在一定区域内

有液滴飘落，沉积至地面干燥后呈白色石膏斑点，称为石膏雨。 

3.2有色烟羽 

燃煤电厂排放烟气在烟囱口排入大气的过程中因温度降低，烟

气中部分汽态水和污染物会发生凝结，在烟囱口形成雾状水汽，雾

状水汽会因天空背景色和天空光照、观察角度等原因发生颜色的细

微变化，形成“有色烟羽”，通常为白色、灰白色或蓝色等颜色。 

4 测试技术要求 

4.1 烟气温度测试 

烟气温度测试数据采用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小时数据作为

评判依据。 

4.2 有色烟羽观测 

在机组正常运行工况下，有色烟羽观测适宜的环境条件是： 

(1)现场地面环境温度高于 17℃； 

(2)现场地面环境相对湿度低于 60％。 

观察者在白天进行观测，与烟囱的距离应足以保证对烟气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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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清晰地观察。观察者应以摄像设备记录烟羽排放视频 15s，并记

录环境温度及相对湿度等现场数据，视频材料作为明显有色烟羽判

定依据。 

4.3 石膏雨沉降测试 

4.3.1  布点原则 

测点布设应尽量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反映石膏雨对周围环境的影

响。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测试布点： 

以烟囱为原点，以测试期间风向为轴向，在上风向约 200m布设

1 个测试点为背景测点，在下方向距离烟囱分别约为 100m、200m、

300m布设 3个测试点。 

也可根据局地地形条件、风频分布特征作适当调整。各测试点

要有代表性，重点关注对环境（如民居点等）有影响的点位。 

测试点的周边环境应符合相关环境测试技术规范的规定。测试

点周围空间应开阔，空气流动不受影响；避开局地污染源的影响，

原则上 20m 范围内应没有局地排放源；避开树木和吸附力较强的建

筑物，一般在 15～20m 范围内没有绿色乔木、灌木等；宜布设在建

筑物顶为宜。 

4.3.2  测试条件 

在机组正常运行工况下，石膏雨测试适宜的环境条件是： 

(1)无雨、无雪，环境相对湿度低于 90％； 

(2)风力 1～3 级，阵风不高于 4 级，风速不超过 6m/s。风向稳

定，变化区间不超过 45°； 



— 8 — 

(3) 现场地面环境温度宜在 0℃～17℃之间； 

(4) 现场地面气压为 1016hPa（上海地区常年平均气压）±20hPa。 

4.3.3测试方法 

推荐采用不锈钢材质(304及以上)、规格 25cm*40cm的长方形黑

色沉降板。 

采用沉降板短时间测试沉降液滴颗粒数。数据是指单位时间内

液滴沉降颗粒数，单位是：颗粒数/小时。测试时间以短时间间隔为

主，用秒表计量时间，持续 10min，前后测试 3次，统计沉降的颗粒

数，计算平均值(附原始记录表格)。 

4.3.4影响因素记录 

测试期间应至少同时记录以下影响因素： 

(1)地面实测风速、风向与气象状况描述； 

(2) 机组和主要辅机的运行记录，至少包括锅炉负荷、FGD效率、

排放烟温等； 

(3)原始记录完整，包括测试日期、时间段、测点位置、试验人

员等。 

5 结果评估 

烟气温度高于监管要求即为合格；适宜的观测环境条件下，未

见明显有色烟羽即可以视为有色烟羽消除；在无其它干扰因素时，

石膏雨沉降液滴颗粒数均未检出，则可以视为石膏雨消除。 

6 实施与监督 

本技术要求由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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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情况下，燃煤电厂均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

常运行。各级环保部门在对设施进行监督性检查时，可以以现场即

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，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环境保护管

理措施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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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石膏雨沉降现场原始记录表格 

测试时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试企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测试期间气

象记录 

环境温度 ℃  

测试要求 

5℃～10℃ 

环境湿度 %  <90％ 

环境压力 hPa  1016±20hpa 

风速 m/s  <6m/s 

风向 /  / 

气象状况 /  无雨、无雪 

测试期间机

组运行记录 

锅炉负荷 %    

FGD 效率 %    

排放烟温 ℃    

石膏雨沉降

颗粒数测试

结果记录 

上风向 200m 

颗粒数/小时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

    

下风向 100m 

颗粒数/小时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

    

下风向 200m 

颗粒数/小时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

    

下风向 300m 

颗粒数/小时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

    

结论  

 

测试人员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环保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。 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7 日印发 


